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广外外校[2008]18号
招聘领导小组工作职责（试行稿）
一、指导思想

1、依靠外校的办学宗旨、社会影响以及政策和待遇，吸引和招揽优秀人才。在招聘和录用中，注重人的素质、潜能、品格、学历和经验。
2、聘用员工本着“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和双向选择的原则，在人才使用、培养与发展上，提供客观且对等的承诺。
3、为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职工素质，由专门机构统一组织校内各级各类招聘工作。
二、组织机构
1、成立招聘领导小组，协调全校招聘工作，统筹安排招聘工作中的各项事宜。

2、招聘领导小组设组长1人。组长由校长担任，成员由主管各部的校领导组成，另设秘书一人，由负责招聘工作的中层担任。最终组成由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三、工作职责

1、统一组织学校各部门招聘广告、报名、面试、试讲（试工）、考试、录用等工作。

2、负责审批招聘计划、招聘广告，监督招聘过程，确定人员录用和待遇等。
3、各部门负责招聘人员的评价，学校办公室负责程序的运作，招聘领导小组负责最终评定。

4、领导和监督各类招聘过程中考核评价的公平、公正、公开和  操作程序的规范、合理、科学。

5、监督和检查学校办公室及相关部门招聘工作中政策制度的落实情况以及对违规、违纪现象的处理等。

6、负有招聘过程中一切政策和规定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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